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(试行)

精神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

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(试
行)———精神科培训细则»要求和培训基地认定标准总则规定,制订本细则.

一、精神科专业基地基本条件

１􀆰 科室规模

(１)综合医院精神科专业基地的基本条件:应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,有符合

«精神卫生法»规定的精神科设置.

①精神科总床位数≥４０张.

②年收治病人数≥５００人次.

③年门诊量≥５０００人次.

④年急(会)诊量≥５００人次.

⑤能够同时容纳培训对象≥４名.

⑥至少有１间专用的心理治疗室和１间教学专用示教室.
(２)精神病专科医院作为基地:应为三级精神病专科医院.

①总床位数≥１５０张.

②年收治病人数≥１５００人次.

③年门诊量≥２００００人次.

④年急诊量≥５００人次.

⑤能够同时容纳培训对象≥１０名.

⑥至少有２间专用的心理治疗室.

⑦至少有３间供教学用示教室.

２􀆰 诊疗疾病范围　
(１)疾病种类及例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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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种类名称
年诊治例数

综合医院精神科 精神病专科医院

器质性精神障碍 ≥１０ ≥２５

物质相关精神障碍 ≥２０ ≥５０

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妄想性障碍 ≥１８０ ≥５００

心境障碍 ≥８０ ≥１６０

神经症性障碍及癔症 ≥６０ ≥１５０

应激相关障碍及生理心理障碍 ≥１０ ≥２０

其他 ≥３０ ≥８０

(２)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操作种类和例数

临床诊断技术操作种类
年完成例数

综合医院精神科 精神病专科医院

完整的精神检查 ≥４００ ≥１０００

系统的心理治疗 ≥１２ ≥３０

标准的BPRS或PANSS量表检查 ≥１８０ ≥５００

标准的 HAMD和 HAMA量表检查 ≥８０ ≥１６０

改良电抽搐治疗 ≥１００ ≥４００

３􀆰 医疗设备

综合医院精神科专业基地应配备设备

　　　　设　备　名　称 数量

MECT治疗仪 ≥１台

多导心电检测仪 ≥１台

生命体征监护仪(无创血压、心电、脉氧、呼吸等) ≥１台

快速血糖自动测定仪 ≥１台

常用急救设备 常备

　　其他设备与所在医院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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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(２)精神病专科医院基地应配备设备

　　　设　备　名　称 数量

MECT治疗仪 ≥１台

多导心电检测仪 ≥２台

脑电地形图仪 ≥１台

生命体征监护仪(无创血压、心电、脉氧、呼吸等) ≥２台

快速血糖自动测定仪 ≥２台

氧气瓶 ≥３个

X射线机 ≥１台

完备的急救系统和相关设备等 常备

４􀆰 相关科室或实验室

依托本院或其他综合医院的内科、神经内科和急诊科专业基地的相应科室和

实验室.精神病专科医院应建立独立的临床检验科.
医院有能够保证培训所必须的教学设备、教室.有能够保证基本教学要求的

图书馆或阅览室,或者有计算机文献检索网络服务设施.

５􀆰 医疗工作量

(１)管床数≥６张/人.
(２)门诊工作量≥３０人次/日.
(３)急诊工作量:因精神科急诊情况特殊,不做特殊规定.在急诊科轮转时,

可参照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(试行)———急诊科培训细则»要求.

二、精神科专业基地师资条件

１􀆰 人员配备

(１)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比例１∶１.
(２)指导医师组成:综合医院精神科的专业基地至少有１名以上主任医师.

主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人数比例为１∶２∶４.
精神病专科医院基地除普通精神科外,应有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２个以上的

亚专业或专家门诊,２名以上主任医师.主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人数比

例为１∶２∶４.

２􀆰 指导医师条件

应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,主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３年以上,承担本科实

习带教３轮以上,带进修医生,协助指导住院医师、研究生共１０人以上.

３􀆰 专业基地负责人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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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,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,从事本专业的医疗、科研和教

学工作超过１５年,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.
(１)近３年来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或国际SCI学术期刊上发表临床研究论文

≥１篇.
(２)近３年来曾获得地、市级以上(含地、市级)与本专业相关的临床科技成果

奖励.
(３)目前承担有地、市级以上(含地、市级)本专业领域的临床科研项目,有独

立的科研任务和科研经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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